附件2
泰安市岱岳区城镇公益性岗位申请报名表
	姓  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民族
	
	照          

片

	政治面貌
	
	出生年月
	
	学历
	
	

	婚姻状况
	
	健康状况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手机号码
	
	

	户 籍所在地
	
	

	现居住地
	
	

	人员类别
	属于下列哪类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：
登记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；
登记的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人员；
登记的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残疾人；
登记的4050人员（女40周岁、男50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）；
登记失业的16-24周岁失业青年；
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（抚养2个及以上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女性人员）。
登记的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（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且抚养未满18周岁子女的）成员；
系统内登记的其他类型就业困难人员；

	应聘岗位
	

	

家庭成员
	关系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个人承诺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已知晓城镇公益性岗位性质、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，自愿申请城镇公益性岗位，自觉遵守公益性岗位相关规定，承诺做到：提交认定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。以上承诺，请村（社区）群众监督。如有违反，自愿取消上岗资格，退回补贴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
	用人单位 意见
	审核公示情况：□公示通过   □公示不通过。

（公示日期： 年 月  日-   年  月  日）

审核单位主要负责人盖章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街意见
	□  复核通过     □  复核不通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复核单位（人）盖章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人社部门
意见
	□  审批通过     □   审批不通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批单位（人）盖章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人社部门、镇街、用人单位各一份。
